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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长时间以来立法部门、政府部门
以此为目标进行实践，在各个领域尽可能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规范行政秩序、社会秩序、法律秩序
，以求得社会的有序发展。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出台一些法律就是“依法治国”了，它是一项十分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
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第一，为规范某个领域的秩序需要制定一部真正符合该领域客观实践要求的法律。
第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贯穿该部法律的始终，使法律成为符合人民利益的良法。
第三，在立法技术上必须符合立法的基本原理，使某一部具体法律能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独立存在，
并且便于操作和执行。
第四，为了使法律不至于太滞后于社会的实践要求，还需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而随时修改法
律。
由于社会是由成千上百的领域组成的，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而言，每个领域的立法除了具有法学原理的
基本共性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性，忽视后者就会使该法律不能适应该领域实践需要，从而不能真正起
到法律应有的作用而成为不良的法律。
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对立法的研究显然是长期的，而不可能一劳永逸。
它既需要有宏观上的研究，也需要有微观上的研究，尤其是对每部具体的法律，都应有特殊的研究。
但是，从我们的立法实践看，有许多法律不是过度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就是法律本身具有相当的缺陷
。
不可讳言，这些问题和缺陷向我们依法治国的目标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立法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社会的变化而使政策变化，那么立法的理念也应该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深圳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此口号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层面上也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并逐渐成为我
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于是此口号很快传播于全国而得到推广，而且在各项规章制度中着重反映出
效率优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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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到了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的时候了。
但是在修改之前，必须厘清老年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属性，以使老年法的修改能符合
法律的基本原理。
本书着重在法理上说明老年法属于社会法范畴，因此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主体只能是政府和社会，这与
私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权利主体是老年人，不是泛泛的公民，因此，它又是一部特别法，这与普
通法又有实质上的不同。
根据这样的原理，以及社会实际的需要，作者勾勒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建议方案，并且特别注
意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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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必须不断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众多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应该被认为是较为完备的法律，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也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并为了适应它的需要，已经出台了7个修正案，而且正准备出台较
大修改的第八个修正案。
这已经出台的7个修正案，大大改善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
即便是宪法，在1982年修订的宪法，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已经作出过4次修改。
经过这4次修改，它引领着众多子法去修改和完善，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发展和经济大增
长的状况。
为了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需要法律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不能否认，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甚至要经过一
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才能达到相对完善的、完整的、能符合客观实际需要的法律体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制定法律过程的艰巨性，以及使法律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的复杂性，主要
还是由于法律本身存在客观上的缺陷，以及人们主观意识上的缺陷。
从法律本身的客观缺陷而言，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人们意识到以往的法律已经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时，才渴求出台新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经济的行
为。
当人们来不及等到新的法律出台时，为了社会、经济的及时发展，人们就会不顾已存在的法律、甚至
违反这些落后于时代的法律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只要这样的行为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未必是不可取的。
换句话说，即当法律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自动“废除”它，哪怕是悄悄地。
例如，当国家禁止私有制存在的时候，江苏华西村的农民白天修理地球，晚上就从事地下工厂；当领
导来视察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一套形式主义的行为来取悦于那些官僚主义。
然而，当国家为了使人民能够富裕起来，意识到私有制应该是我们国家所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允许
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之。
此时华西村的企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村民们已经奠定了致富的基础。
华西村的领导虽然带领村民违过法，但是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其原因是法律大大滞后于人民的需要
，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用今天的眼光看，华西村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第一村，违反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法律是他们致富的原因
之一。
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那种先违宪，违法，后修宪、修法的事例不是绝无仅有，甚至有些违法行
为被国家认可后最终成了全国推广的模式，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行为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
驱，深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在以后被推而广之，如此等等。
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只是经济基础派生出来的，其作用是尽可能的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当它阻碍社会发
展的时候，而立法者尚意识不到法律已经落后于社会而不能及时修改，那么人们为了社会的发展，就
不得不先违反法律而使社会得到发展，人民不能以立法者的迟钝作为妨碍社会发展的代价，它必然会
被先进的、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所代替。
这样的先进行为正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行为，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从这个角度来谈论依法治国，可以认为，法律是万万不能少的，但法律绝不是万能的。
对法律的认识不应该是教条式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只能是一种长期的方向，并需要有能人来支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年立法研究>>

后记

笔者本不是专门研究老年法的学者，但是感到老年人的处境，实在应当有人对此发表一点意见。
在计划生育国策的大环境下，老年人的权益没有一个有效的、完整的法律予以保障，使得老年人被侵
权的事件越来越多；而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显得又不够成熟，据闻司法
机关基本上不适用该部法律，使得该法律可有可无。
笔者本人已经是一个将近八旬的老人，对此感同身受，很自然地要考虑应该如何制定一部可操作的、
较为完善的、能为司法机关理解的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不仅因为老年人的人权应该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与社会发展
息息相关，是紧密联系着的。
但是，做好这件事又谈何容易！
在学界对老年法还不够重视的大环境下，仅凭笔者的能力，又在缺乏资金，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
下，笔者又怎么可能去邀请一些专家来共同研究这样一部为人不太重视但又是极其重要的法律呢？
然而，笔者不甘心，认为总应该有人来尝试着做这件事。
为了做好这件事，笔者先着重厘清该部法律应有的属性。
认为老年法就其属性而言，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
既然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老年人的权益就需要政府的干预，社会的参与；就其和别的法律的关系而言
，老年法是一部特别法，而不是普通法，这部特别法要保护的仅仅是特定的人，即老年人；它所保护
的只是老年人所特有的权益，而不是全体公民的权益。
凡是保护全体公民权益的普通法，毫无疑问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因此，普通法已经规定保护全体公
民权益的法律条文，就没有必要再在老年法中重复规定。
厘清了这些基本观念，在整部法律中，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理念就是顺理成章
的了。
同时，笔者又对历年来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做了一定的梳理，但肯定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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